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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海关办事流程

 

进出口货物申报 
1. 出口申报需在货物运抵海关监管区后、装货的二十四

小时以前向海关申报。
2. 进口申报需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十四日内向

海关申报。

 

 

按照海关报关单填制规范进行申报。

 

经海关审核不受理申报的，收发货人或受委托的报关
企业可修改报关单数据后再次申报。

根据海关要求办理查验、检验、检疫及人工单证审核
手续，按照要求缴纳税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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